
2025年铁力市秸秆综合利用暨国家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按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规〔2025〕8号）和伊春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伊春市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伊秸联办〔2025〕6号）文件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和伊春市委、市政府关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工作要求，坚持农用优先、就近利用、多措并举、发展产业，推进“一主两辅”利用，以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为主，能源化、饲料化为辅，保障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秸秆原料供应，实施秸秆饲料化利用专项行动，强化科技服务保障，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探索建立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引领秸秆综合利用提质增效。2025年度，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秸秆还田率达到60%以上。
一、重点任务
（一）加强作业任务落实和服务对接。各乡镇、市林草局、“南三局”公司，深入摸排农作物播种面积，精准制定秸秆综合利用计划。以村（林场）为单位，严格落实秸秆还田离田作业计划。分作物落实，突出抓好玉米和水稻秸秆作业；分区域落实，突出抓好禁烧区内秸秆作业；分主体落实，依托规模化经营主体，突出抓好散户秸秆作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规模经营主体先行、农机合作社带动散户、社会化服务整村对接、大型农机跨区作业、垦地合作推广北大荒模式等方式，加强还田离田作业主体与乡村两级对接，按时序千方百计加快作业进度。
（二）推进秸秆科学规范还田。严格执行秸秆还田标准和操作程序，控制留茬高度，同步进行粉碎抛撒。分区域分作物推广秸秆直接还田技术模式，旱田重点推广以秸秆翻埋、少耕免耕覆盖还田等技术集成的“龙江模式”，水田重点推广以秸秆翻埋、旋耕还田为核心的“三江模式”，促进秸秆科学规范还田技术覆盖到位。协同推进秸秆腐熟、生产有机肥和畜牧养殖过腹等间接还田方式，发挥好秸秆还田的耕地保育功能。
（三）加强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和供需衔接。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鼓励发展企业自营、农民合作社兼营和经纪人专营等收储运服务网络，提高秸秆规模化收储和供应能力，提升离田效能。指导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和秸秆利用企业，于秸秆离田作业主体开展合作对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秸秆供需衔接，保障企业秸秆原料供应。严格执行离田作业标准，推广应用先进装备，从源头上减少秸秆离田带土量。把秸秆离田作业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容，降低作业成本。
（四）加快秸秆产业化利用。推广秸秆清选揉丝、破壁处理、菌酶发酵、颗粒压块饲料、全日粮配方等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秸秆饲料化加工利用技术水平，培育壮大秸秆养畜产业，加快秸秆饲料转化增值。推广秸秆打捆直燃、沼气和生物天然气、热解气化等利用技术，发挥现有生物质电厂、生物质锅炉、秸秆压块站等能源化项目的秸秆转化作用，积极探索秸秆生产绿色甲醇、纤维素乙醇等先进液体燃料技术，拓宽秸秆能源化利用途径。推动以秸秆为原料进行编织加工，生产清洁制浆造纸、降解膜、生态板材、非粮生物基材料，以及用于食用菌栽培、秸秆育秧盘生产、花木基质、草坪基料等，促进高值化利用、产业化发展。
二、扶持政策
（一）秸秆全量还田作业补助。对铁力市行政区域内（不含铁力农场）开展秸秆全量还田作业的农机户、农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作业主体，玉米秸秆翻埋还田作业（作业深度达到30厘米及以上）省级每亩补助30元；水稻秸秆翻埋还田（作业深度达到20厘米及以上）、旋耕还田作业（作业深度达到15厘米及以上）省级每亩补助20元。相关作业方式需经省农机管理调度指挥平台监测合格，县、乡、村公示无异议。
[bookmark: _GoBack]（二）重点县秸秆离田补贴。铁力市为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可在中央下达的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中，单独列支不超过280万元用于秸秆离田补助；我市将对秸秆离田利用和秸秆打包离田作业做为补助方向。为避免重复补贴的嫌疑，同一地块的秸秆只能申报一项补贴。为确保铁力炯炜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物质燃料供应，避免重复补贴，该企业将不给予秸秆离田利用补贴。
1.秸秆离田利用补贴。为保持秸秆离田利用补贴政策的延续性，充分调动秸秆利用企业积极性，从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中列支140万元，对秸秆综合利用各类经营主体和企业，根据其当年实际利用铁力市辖区内（不含农场）玉米、水稻秸秆量，补贴每吨不超过20元。补贴项目实施属地管理进行严格审核验收，经核实后补贴总额度如超过140万元则按核实金额比例缩减发放。
2.秸秆打包离田作业补贴。从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中列支140万元，对铁力市行政区域内（不含农场），玉米和水稻秸秆进行打包离田作业的收储运企业（具有一定收储设备和场地）。根据当年实际打包离田量，补贴每吨不超过20元。补贴项目实施属地管理进行严格审核验收，经核实后补贴总额度如超过140万元则按核实金额比例缩减发放。
（三）重点县专项任务补贴。铁力市将确定一个具备相应监测能力的科研单位或高校签定技术服务合同，在其指导下，联合开展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主要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调查测算专项任务，安排25万元资金支持，资金从中央下达的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中单独列支。
三、责任分工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化利用、秸秆机械化还田指导工作，联合科技部门负责相关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巩固提升生物质电厂秸秆消纳能力，做好生物天然气等能源化利用指导和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项目谋划推进和指导工作。财政部门负责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做好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秸秆禁烧管控工作，发挥秸秆禁烧管控对于秸秆还田离田作业的积极促进作用。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项目建设用地给予支持，做好项目用地审批工作。税务部门负责落实增值税即征即退和企业所得税减计收入等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电力部门负责落实对秸秆捡拾、切割、粉碎、打捆、压块等初加工用电按农业生产电价执行等政策。银行机构给予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贷款政策支持。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落实属地责任，实施“一把手”工程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压实各级“田长”责任，把秸秆还田离田工作任务落实到人、包保到户、管控到地块。
四、保障措施
要强化工作推进，发挥基层党组织、驻村工作队作用，组织动员农民群众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完成秸秆还田离田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严格落实农业农村部秸秆资源台账系统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要求，加大数据抽查核实力度，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手段，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大力宣传补助政策和实用技术。要加强资金监管，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提前下达到各重点县，纳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管理。省级财政补助资金采取“先实施、后补助”方式结算。我市承担本级相应支出责任，保障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正常开展，做好与现行其他补助政策衔接，同一作业方式不得重复享受相关补助，有过火痕迹的地块不能获得还田作业补助。对于面向农户的补助，全部纳入全省惠民惠农财政补助资金“一卡通”发放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发放。对于兑付企业等市场主体补助资金，根据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核实确认结果，由省农业农村厅采取直接兑付方式予以支持，确保专款专用。省级对各地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与今后重点县安排和资金分配挂钩。提倡鼓励引入第三方服务监管等方式，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资金管理与使用问责力度，防止出现资金管理不规范、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滞留沉淀等问题。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闲置浪费补助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处罚，追责问责，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至2025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周期补助政策兑现结束后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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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表 

	责任
单位
	水稻播种面积（亩）
	水稻秸秆可收集量（吨）
	玉米播种面积（亩）
	玉米秸秆可收集量（吨）
	大豆播种面积（亩）
	大豆秸秆可收集量（吨）
	其他作物播种面积（亩）
	其他作物秸秆可收集量（吨）
	秸秆可收集总量（吨）
	秸秆还田利用率（%）
	秸秆综合利用率（%）

	桃山镇
	36308
	17947 
	12099
	5722 
	20341
	2355 
	0
	0 
	26024 
	60
	90

	双丰镇
	194238
	96012 
	26577
	12568 
	27349
	3167 
	0
	0 
	111747 
	60
	90

	神树镇
	22723
	11232 
	8684
	4107 
	15449
	1789 
	20
	2.2 
	17130 
	60
	90

	铁力镇
	4461
	2205 
	7756
	3668 
	8235
	954 
	0
	0 
	6826 
	60
	90

	年丰乡
	73899
	36528 
	12057
	5702 
	11086
	1284 
	0
	0 
	43514 
	60
	90

	王杨乡
	101453
	50148 
	12109
	5726 
	11531
	1335 
	0
	0 
	57210
	60
	90

	工农乡
	53440
	26415 
	27642
	13072 
	25802
	2988 
	0
	0 
	 42475
	60
	90

	林草局
	22066
	10907 
	39970
	18902 
	48114
	5572 
	4780
	527 
	35908 
	60
	90

	铁力局
	16663
	8237 
	61410
	29041 
	138058
	15987 
	20668
	2280 
	55544 
	60
	90

	桃山局
	36907
	18243 
	95265
	45051 
	176114
	20394 
	17614
	1943 
	85631 
	60
	90

	双丰局
	56375
	27866 
	78260
	37009 
	44065
	5103 
	0
	0 
	69978 
	60
	90

	干馏留守处
	369
	182 
	0
	0 
	528
	61 
	0
	0
	244 
	60
	90

	工信局
	75
	37 
	290
	137 
	0
	0 
	0
	0 
	174 
	60
	90

	合计
	618977
	305960 
	382119
	180704 
	526672
	60989 
	43082
	4752 
	552405 
	
	


注释：1、秸秆综合利用率=已利用秸秆可收集量÷秸秆可收集总量×100%；
2、秸秆还田率=已还田秸秆收集量÷秸秆可收集总量×100%
附件2

铁力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浩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李  兵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刘士东   市政府副市长
牟海鹏   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张世钢   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张玉海   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助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计  岩   市工业信息科技局 局长
王  宇   市财政局 局长
孙小宇   市发展和改革局 局长
刘  洋   王杨乡人民政府 乡长
闫大伟   神树镇人民政府 镇长
刘海宽   伊春市铁力生态环境局 局长   
        杨洪森   国网铁力供电公司总经理
金憬鹏   铁力镇人民政府 镇长
        朴洪杰   年丰朝鲜族乡人民政府 乡长      
陈  超   双丰镇人民政府 镇长
赵永红   国家税务总局铁力市税务局 局长                
        苗建国   铁力木材干馏厂留守服务中心主任
律国峰   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
        高  阳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长松   桃山镇人民政府 镇长
金洪刚   市林业和草原局 局长
魏  来   工农乡人民政府 乡长
铁力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律国峰同志兼任，副主任由王一徽、李永力、陈禹、闫磊、董树超、王天宝同志担任；成员为 聂志刚 郑福臣 苏洁 王强 张翼龙 唐国江 孙洪波 王伊龙 赵子书 曲行畅 李淑芬 刘志群。












附件3

铁力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专家小组
 
    组  长：聂志刚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显明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王  强  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机股负责人
            水文义  双丰镇农技综合服务站高级农艺师
            吕  云  铁力镇农技综合服务站高级农艺师
            孙洪波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苏永禄  桃山镇农技综合服务站农艺师
苏  洁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助理畜牧师
            张桂珍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研究员
            郑福臣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研究员
            胡海英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唐国江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研究员
            黄永利  年丰乡农技综合服务站高级农艺师
            高沫晗  工农乡农技综合服务站负责人
            焦云平  神树镇农技综合服务站负责人
            魏国庆  王杨乡农技综合服务站高级农艺师


